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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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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作为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支撑，取得显著成效。十年来，历经固

化成效（2014—2016 年）、深化合作（2017—2019 年）和创新发展（2020 年至今）三个阶段，京津冀区

域警务工作在构建联合指挥体系、共享情报资源、协作治安防控、协同通道管控及联动政务服务等

方面，通过持续的机制创新与实践探索，显著提升跨区域警务协同效能，有效应对多样化的安全挑

战，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制度性法律法规不健全、

结构性资源分配不均衡、警务人员协同意识不强、技术性应用水平存在差异等多重问题。为持续推

动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全面提升区域协同治理水平，在制度性层面需要完善领导机制、联席会议

制度和法治化建设，在结构性层面需要优化警务资源配置、构建区域警务共同体并深化拓展合作，

在技术性层面需要加强警务信息化建设、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促进技术与人才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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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主张多元主体参与，其具有的跨界整

合优势使更多主体参与治理过程［1］。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框架下，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深度融合协

同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成为现代警务合作的典

范［2］。十年来，该区域致力于构建并稳步推进以维

护社会安全稳定为目标的打防管控疏一体化体系，

取得显著成就。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因于

京津冀三地警务部门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及指示批示，从宏观战略规划至微观实施

细节，实现全方位的协同。三地共同构筑以首都为

核心、两翼协同发展的“一核两翼”战略布局，在此过

程中，协同机制的不断创新与智慧警务的深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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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关键驱动力。这不仅显著提升跨区域警务的协

同效能，还为区域安全稳定的维护与便民服务的优

化提供坚实基础，充分体现协同治理理论中资源整

合与优势互补的核心理念。同时，打防管控疏一体

化警务工作模式的深入实施，促进三地警方在信息

共享、联合行动等方面的紧密合作，有效应对各类复

杂多变的安全风险与挑战，确保区域社会的长期和

谐稳定与民众的安居乐业，生动体现协同治理理论

所强调的多元主体协同与共同治理目标。

一、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回顾

在 2014年之前，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尚处于起

步探索阶段，其间协同处理警务工作已初步显现成

效。针对共同面临的社会治安形势，三地公安机关

不断加强协同，相继签署并实施《新中国成立 60 周

年国庆安保工作“护城河工程”工作协议》及《环首都

七省区市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框架协议》等一系列重

要合作协议，为深入推进警务合作奠定坚实的制度

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庆典等重大

活动中，三地公安机关紧密协作，圆满完成安保任

务，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然而，随

着合作的不断深化，区域警务协同发展也面临着一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

不均衡、信息共享机制尚不健全、内部发展水平存在

差距等。

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十年，成效斐然。三地公

安机关通过深化合作，建立完善的警务协作机制，实

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显著提升跨区域警务合作效

能。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便民利民和保护生态等

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同时推出多项便民服务，极大便

利民众生活。

（一）固化成效阶段（2014—2016年）

2014至 2016年，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迈入至关

重要的固化成效阶段。这一历史性的起点，可追溯

至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专题听取京津

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

深刻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

战略”［3］。
2015年 7月，北京市通过《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

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

见》，指出：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解决北京“大城市

病”、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必须以疏解非首都功

能为先导和突破口，要坚持“控”与“疏”双管齐下［4］。
同年 7 月，河北省通过《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

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的实施意见》，并就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协同

发展工作作出部署。基于河北战略定位，以服务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弥补河北发展为出发点，深化

改革，创新驱动，打造经济增长极，提升城镇化水平，

扩大生态容量，促进公共服务共享，实现河北绿色

崛起［5］。
同年 9 月，天津市通过《天津市贯彻落实〈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15—2020年）》，

明确天津市贯彻落实发展纲要的指导原则、功能定

位、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6］。
2016年 1月，三地公安机关签订《京津冀警务协

同发展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在固化

近年来合作成效基础上，从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

宽领域推进北京、天津、河北警务协同发展［7］。《框架

协议》是京津冀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升级版，对于推

动京津冀警务一体化运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框架协议》是对协同治理理论的生动实践，具

有深刻的治理逻辑。其明确“协同发展、共建共享、

优势互补、联动防控、一体运行”的总体思路，并遵循

目标一致、措施协同、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工作原

则，充分体现协同治理理论的精髓。三地公安机关

携手共建以联勤指挥体系、情报信息系统、反恐防恐

网络等“八个一体化”为核心的警务合作格局，通过

全方位、深层次的协同，不仅提升区域警务效能，还

增强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

民安宁，为协同治理理论在警务领域的实践提供有

力支撑。

（二）深化合作阶段（2017—2019年）

在政策导向方面，《框架协议》作为推动京津冀

警务协同发展的战略性文件，清晰界定京津、京冀、

津冀间警务合作的方向。基于此框架，一系列针对

不同层级和重点的警务合作协议陆续签署。其中，

2017年签署的《关于加强京津冀接壤地区公安指挥

系统警务协同发展工作的意见》与《天津市五区县与

河北省廊坊市区域警务合作协议》等文件尤为突出。

2017年，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正式组建，

以及随后多次会议的召开，有效推动超过 20项警务

合作机制的深入实施。同年，第二次小组会议不仅

汇报了第十三届全运会安保工作的最新进展，还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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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批准包括《“通武廊”三地“小京津冀”区域警务

合作机制》在内的 7项关键工作建议。2018年 1月，

进一步讨论《关于建立京津冀公安机关联合打击传

销犯罪活动协作机制的意见》《关于建立京津冀公安

机关素质强警交流合作机制的意见》及《关于建立京

津冀交界地区灭火救援联动协作机制的意见》等 5
项重要议题［8］，强调三地警方统一规划，加强沟通协

调，共同构建和完善地区安全稳定的常态化机制。

2019年，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在天津召开

第九次会议，总结合作机制工作情况，并审议通过多

项重要工作意见，旨在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深化互

融互通。同时，区域警务合作指挥部实现了常态化、

等级化、实体化运行，三地公安机关分别成立警务合

作专职机构，并研发信息化指挥平台，为共同维护首

都安全和地区社会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在执行实践层面，2017年经公安部批准，成立覆

盖多层级、多警种的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领导小组，

确立联席会商、情况交流、宣传通报、督导检查 4 项

核心机制，以强化警务协作中重大事项与重点任务

的协商与推动。同时，在执法与勤务领域，建立“执

法办案协作联席会议平台”，创新实施“京警入冀、冀

警入京”等联合执法模式，打造一系列区域警务协作

示范项目。在便民服务方面，实现出入境证件异地

核查办理、口岸签证、过境免签等警务合作，以及京

津冀居民身份证异地办理服务。此外，情报信息建

设也取得显著成果，通过京津冀互助平台实现警情

通报与逃犯协捕，极大提升警务工作的效率与效能。

（三）创新发展阶段（2020年至今）

新时期的公安信息化是基于大数据、“互联网+”
的智慧警务，科技的进步为现代警务机制的建立提

供了重要基础［9］。自 2020 年起，京津冀警务协同发

展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多维度、深层次的合作态

势。2020年，三地公安机关着重深化警务合作机制，

通过加强情报信息共享与联合指挥调度，有效提升

跨区域警务协同的效率和精准度，同时，警务大数据

建设的加速推进为警务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

撑。2021年，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在巩固既有成果

基础上，进一步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明确合作目标、

原则和具体措施，为后续的深度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此间，三地公安机关还联合开展一系列打击违法犯

罪活动的行动，显著增强区域治安防控能力。2022
年，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被纳入“十四五”规划，形成

更为稳固的“五融”局面，即组织融通、信息融汇、跨

域融控、圈层融滤、队伍融合。在政务服务领域，三

地公安机关推出更多“同事同标”“跨省通办”事项，

极大方便群众办事创业。同时，生态安全保护也成

为警务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2023年，京津冀

警务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多次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合

作成效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三地公安机关经侦

部门签署专项合作协议，进一步促进经济犯罪侦查

领域的深度合作。此外，新一批协同事项的推出以

及科技支撑和实战应用的不断强化，使得警务协同

发展迈上新台阶。2024年，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迎

来十周年的重要节点。三地公安机关对过去十年的

合作成效进行全面总结回顾，并审议通过多项新的

警务合作机制文件。

二、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

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十载以来，在制度性、结构

性和技术性三个维度上面临着诸多挑战。在制度性

层面，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以

及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滞后性，导致合作中权责

划分不明、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及执行效率不高；在结

构性层面，组织架构设置不合理与信息共享平台建

设不完善，阻碍跨区域警务合作的高效协同与无缝

对接；在技术性层面，大数据建设水平差异、数据整

合与利用能力不足以及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薄弱，

共同制约警务效能提升。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京津冀警务协同的深度与广度。

（一）信息共享与数据互通不充分

综合数据平台作为数据汇聚和中转的场所，需

要完成数据聚合、挖掘和解读任务［10］。在京津冀警

务协同过程中，信息共享和数据互通方面存在显著

不足［11］。尽管已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但数据标准不

统一、信息更新不及时、共享范围有限等问题依然存

在。例如，在一起跨区域系列盗窃案件办理中，由于

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某地警方在调查过程中未能

及时获取其他相关地区的线索，导致案件侦破工作

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在上级部门的协调下，相关地

区警方加强了信息共享和协作，成功破获案件。在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信息共享和数据互通是提升警

务工作智能化、精准化的关键。信息共享与数据互

通的不充分直接影响警务资源的整合和利用效率，

限制警务合作的整体效能。不仅导致案件侦破进度

延误，浪费宝贵的警务资源，还可能引发公众对警方

执法能力的质疑，损害警方的形象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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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务资源分配不均衡

京津冀地区警务资源分配存在明显不均衡现

象。某些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警务资源和先进的警

务装备，而部分地区则相对匮乏。例如，在某次重大

活动安保工作中，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能够调动大

量警力和资源，而资源匮乏的地区则显得力不从心，

尽管最终通过协作完成安保任务，但资源分配的不

均衡问题仍然亟待解决。警务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直接影响警务工作的有效开展和警务合作的整体效

能。这种不均衡，可能导致部分地区警方在协作过

程中处于被动地位，难以充分发挥应有作用，不仅限

制部分地区警务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还加剧地区间

的不平衡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三）警务合作法律法规不健全

京津冀警务合作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缺乏统

一的法律依据和规范标准。例如，在一起跨区域交

通违法案件办理中，由于警务合作法律法规不健全，

相关地区警方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产生分歧和争议，

最终在上级部门协调下达成共识并依法办理了案

件。警务合作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制约警务合作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将导致警

务合作过程中容易出现法律空白和争议，给执法工

作带来困难和挑战。不仅影响警务合作的效果和效

率，还可能引发公众对警方执法能力的质疑和不信

任，损害警方的形象和公信力。

（四）警务人员协同意识不强

在警务合作过程中，部分警务人员协同意识不

强。例如，在一起跨区域抓捕行动中，由于部分警务

人员缺乏协同意识，导致行动出现失误和延误，最终

在上级部门指导下，警务人员加强协同配合并成功

完成抓捕任务。警务人员协同意识不强是制约警务

合作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缺乏协同意识将导致警

务合作过程中配合不默契、执行力弱化等问题频发。

这极大影响警务合作的效果和效率，同样可能引发

公众对警方执法能力的质疑和不信任，有损于警方

的形象和公信力。

（五）警务技术应用水平参差不齐

京津冀地区警务部门在技术应用方面存在差

异，部分地区警务技术应用水平较低，无法满足警务

协同和合作的需求。例如，在办理利用大数据技术

进行犯罪预测的案件中，某地警方能够运用先进的

技术手段对案件进行精准预测和防控，而部分地区

警方则由于技术应用水平较低而显得力不从心，尽

管最终通过协作完成案件侦破工作，但技术应用水

平的差异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警务技术应

用水平的不均衡是制约警务合作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警务技术的应用

水平直接关系到警务工作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

部分地区警务技术应用水平较低，将无法满足警务

协同和合作的需求，影响警务合作的整体效能。同

时，技术应用水平的差异也可能使部分地区警方在

协作过程中陷入被动，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因此，提高警务技术应用水平，实现警务技术的共享

和互补，是推动警务合作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的展望

结合 202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及“十四五”

规划与 2035年远景目标，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策略

进一步深化警务合作机制，通过优化跨区域警务协

作架构、加强数据信息的互通共享，以及强化治安联

防联控措施，以期提升区域协同治理的整体水平。

展望未来，京津冀三地公安机关将持续聚焦打击犯

罪、生态安全保护、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推动

警务工作实现换挡提速、转型升级，力求达到跨区域

警务合作的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发展目标。同

时，强调科技赋能的重要性，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

现代信息技术，以提升警务智能化水平，为京津冀协

同发展构筑更加稳固的安全屏障。

（一）制度性层面

1. 完善警务协同发展领导机制

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需要坚强的领导机制作为

支撑。为此，必须着重强化领导小组的职能，使其作

为核心指挥机构，在整体战略规划、政策制定和协调

推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执

行的高效性，领导小组应明确成员职责，建立健全决

策执行机制，以便迅速将决策转化为实际行动，并通

过跟踪问效进行及时调整优化。同时，领导小组还

需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加强三地公安机关间

的沟通与协作，努力打破行政壁垒，通过定期会议、

联合行动等促进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从而形成强

大的工作合力。此外，为确保领导机制的有效运转，

还需从实际操作层面出发，细化并落实组织架构、人

员配置、决策流程以及监督评估等关键环节，以全面

提升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的效能和水平。

2. 建立健全高层联席会议制度

为加强战略规划和政策协调，进一步推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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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合作的深入发展，建立健全高层联席会议制度

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明确会议的频次、精心设置议

题以及合理界定参会人员范围，确保每次会议都能

高效且有序地召开，从而达成共识，为警务协同发展

提供更为有力的指导。在联席会商的框架内，应聚

焦共同研究并制定警务协同发展的长期规划和短期

计划，以全面协调各地的警务政策。这将有助于确

保在重大警务行动和政策制定上保持高度的一致

性，进而提升整体执行效率。同时，联席会商不仅仅

是一个决策平台，更应成为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的

重要场所。鼓励各地公安机关积极参与，分享各自

的成功经验，相互学习借鉴，以期在警务协同发展道

路上共同进步，实现整体水平提升。通过这一制度

化的合作机制，将京津冀地区的警务协同发展推向

一个新的高度，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强

保证［12］。
3. 推进警务协同发展法治化

法治化是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为

维护合作秩序、保障合作成果提供重要支撑。为推

进这一进程，相关部门应积极推动制定京津冀警务

协同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警务协同的法律地

位、合作原则及各方权利义务，为协同发展奠定坚实

的法治基石。同时，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

以满足警务协同发展的实际需求，确保各项工作在

法治框架内有序展开。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加大法

律监督和执行力度，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监督机制，

及时发现并纠正违法行为，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这些举措共同推动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在

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为区域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贡献重要力量。

（二）结构性层面

1. 优化警务资源配置

京津冀地区警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提升整体警

务效能的关键。警务协作主要是根据社会安全问题

性质和涉及范围，借助警务协作平台整合不同区域

的警务资源，构筑分层次的公安机关内部不同部门

之间、不同警种之间、公安机关与其他政府组织及非

政府组织等之间联合协作的警务模式［13］。为推动警

务资源跨区域共享，需要建立更加灵活的警务资源

调配机制，确保资源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快速、准确地

流动到最需要的地方。同时，需要持续强化警务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升级警务指挥系统、

信息通信网络和监控设施，提高警务工作的信息化、

智能化水平。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警务保障体

系，确保警务人员在执行任务时能够得到充分的经

费、装备和权益保障，从而激发警务人员的工作热情

和创造力。

2. 构建区域警务共同体

对于京津冀警务协同而言，要树立“命运共同

体”理念，摆脱单一化的思维模式，关注区域的整体

性、复杂性，而统一思想的关键在于发挥序参量在区

域中的引领作用［14］。构建区域警务共同体是京津冀

警务协作的深层次目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

下，加强“小区域”警务协作是国家对京津冀警方提

出的新要求，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更是势在必

行［15］。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加强警务人员的协同

训练，提高警务人员的协同作战能力，确保在应对突

发事件时能够迅速形成合力。同时，需要积极推动

警务服务一体化发展，通过标准化建设、信息共享和

服务拓展，提高警务服务的便捷性和高效性，满足人

民群众对警务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另外，还需要加

强警务协作区域联动，建立更加紧密的警务协作机

制，确保三地警务机构能够实时交流信息、协调行

动，共同维护区域社会稳定。

（三）技术性层面

1. 推动警务信息化建设

在京津冀警务协作中，警务信息化建设被视为

至关重要的环节。为推进这一建设，该地区不仅积

极构建统一的警务信息数据库，加强警务信息共享

平台建设，以实现更为高效、便捷的跨地区、跨部门

信息共享与交换，还致力于提升警务智能化水平。

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尖端技术，对海量警务数

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为警务决策提供更为精准、

科学的支持。同时，京津冀地区也高度重视警务信

息安全问题，建立健全了完备的警务信息安全管理

体系，并采用最先进的加密技术和防护措施，以确保

警务信息在传输、存储等各个环节的安全性，从而有

效防范信息泄露和非法访问的风险。这一系列举措

不仅大幅提升警务工作的效率和响应速度，还为京

津冀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奠定坚实基础。展望未

来，随着警务信息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和深化，京津冀

警务协作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为光明的

未来前景。

2. 加强警务技术创新与应用

京津冀警务协作在技术创新与应用方面已经取

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将持续加强这一领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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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为推动警务装备技术升级换代，该地区不

仅积极引进和研发智能监控系统、巡逻无人机等先

进装备，还致力于提升这些装备的智能化水平，从而

大幅提高警务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京津冀

地区也勇于尝试新型警务技术应用场景，如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进行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这些创新

应用为警务工作带来全新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拓展

警务工作的边界。此外，为加强警务技术的研发与

合作，该地区正着手建立更为完善的警务技术研发

机制，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深度合作，共同

推动警务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助力京津冀警务协作

迈向更加智能化、高效化的新时代。

3. 推动技术标准制定与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京津冀警务协作在技术性层面的深化拓展，将

以更具体的举措持续推进。为推动警务技术的标准

化建设，该地区将组织专家团队，深入研究并制定详

细的警务技术标准，确保各项技术在实施中都有明

确的操作指南和评估标准。同时，为加强警务技术

人才的培养，京津冀将联合高等院校开设警务技术

专业课程，并提供奖学金和实习机会，吸引更多年轻

人投身这一领域。此外，该地区还将定期举办警务

技术交流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分享最新技术动

态和实践经验，提升警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在警务

技术与社会治理的融合方面，京津冀将积极推动智

慧警务项目的落地，如在社区安装智能监控设备，利

用大数据分析优化警力部署，以及开发便民服务

APP等，让警务技术更加贴近民生，提高社会治理的

智能化和便捷性。

四、结束语

经过十年的协同发展，京津冀警务协作在打击

犯罪、维护治安、便民利民及生态安全保护等多个领

域取得显著成效。通过不断深化协作，三地公安机

关建立了较完善的警务协作机制，实现了数据互通

与资源共享，显著提升了跨区域警务协作的效能。

然而，仍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信息共享不充分、警务资

源分配不均衡、法律法规不健全、警务人员协同意识

不强以及技术应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展望未

来，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领导机制，

加强高层联席会议制度建设，推进警务协作法治化

进程，优化警务资源配置，构建区域警务共同体，并

持续推动警务信息化建设和技术创新与应用。通过

这些举措，将不断提升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的整体

水平，为区域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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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Police Work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2014-2024）

YANG Yanwen， XIN Hao
China People’s Police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510663， China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lice work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s served as a critical sup⁃
port for realizing major national strategic initiatives， achieving remarkable results.  The past decade witnessed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solidifying achievements （2014-2016）， deepening cooperation （2017-2019） and innova⁃
tive development （2020 to now）.  The police work in this region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cross regional police 
coordination efficiency， effectively responded to diversified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injected strong impetus in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continuous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joint command system， intelligence resources sharing， collaborative securi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llaborative transpor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linkage government services.  Meanwhile， it also 
exposed multiple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institu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structural resources， weak awareness of coordination among police officers， and differences in technical application 
levels.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lice work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 leadership mechanism， joint meeting system and rule of law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police resources， build a regional police community and deepen cooperation at the structural level， 
strengthen the police informatization，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and foste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alents at the technical level.
Key words: police cooperati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teg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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